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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12 年度辦理 C 級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 

本計畫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2 年 4 月 25 日體總業字第 1120000785 號函備查 

一、 依據：「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」第十

條辦理及「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（以下簡稱體總）輔導特定體育團體建立裁判制

度章則（以下簡稱本章則）第二點辦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為建立健全帆船裁判制度，提高我國帆船裁判素質，培養帆船裁判人才，提

升我國帆船技術水準，特訂定本實施計畫。 

三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、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

四、 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

五、 實施期程：112 年 5 月 19 日起至 112 年 5 月 21 日，共計 3日。 

六、 講習會地點：冬山河水上運動訓練基地(宜蘭縣五結鄉公園一路 56 巷 37號) 

備用場地：老定咖啡店 (冬山路冬山鄉宜蘭縣) 

七、 參加資格：凡年滿十八足歲以上，高級中等學校以上學校畢業，受運動帆船專業訓

練，並熟悉帆船運動之競賽規則。 

八、 報名日期:即日起至 112 年 5月 15 日(星期一)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九、 報名方式:  

(1) 大頭照、一個月內良民證及報名表寄至 tpesailing@ct-sailing.org.tw，

逾期不予受理。 

(2) 報名費：新訓學員：新臺幣 3,000 元整。 

增能學員：新臺幣 500 元整(6 小時)。 

(3) 報名費及活動切結書請於112年 5月 19日(星期五)當天報到時現場繳交完

畢。 

(4) 聯絡方式：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tpesailing@ct-sailing.org.tw 

十、 實施方式： 

(1) 講習分為學科課程與術科操作。 

(2) 每日課程為 8 小時，總計 24 小時，詳如課程表。 

十一、 課程內容: (以實際狀況，由當日指導講師斟酌調整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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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 課程內容: (以實際狀況，由當日指導講師斟酌調整) 

上課須知： 
1. 受訓期間請假時數超過 4 小時(不含)以上者，不得參與資格測驗。以上課程如有變動會事先通

知所有學員更改之時間及地點。 
2. 學科測驗成積達成之標準：學科測驗成積分數需達 70 分(含)以上為及格標準。 

十三、 參加名額:預計 25-30 人 

十四、 其他注意事項: 

（一） 本講習新訓學員報名費含 2021-2024 帆船競賽規則一本。增能學員如欲購

買請於報名時註明；2021-2024 帆船競賽規則售價新台幣 400 元整/本。 

（二） 講習期間請假時數超過 4 小時(不含)以上者，不得參與資格測驗。 

（三） 講習會期間本會提供講義、中餐、保險，其餘膳宿、交通請自理。 

（四） 請自備個人救生衣、防寒、防曬、防滑膠鞋及換洗衣物。 

（五） 若遇特殊狀況須予延期時，本會將儘快通告有關參加講習會之人員和相關單

位。 

十五、 本辦法經送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時數 

第一天 

5 月 19 日 

(星期五) 

08:30-09:00 報到 協會 - 

09:00-10:00 國家體育政策* 黃郁文 1 

10:00-12:00 性別平等教育* 賴友梅 2 

午餐 

13:00-14:00 裁判實務流程管理 吳鵬傑 1 

14:00-16:00 帆船競賽規則與案例分析 吳鵬傑 2 

16:00-18:00 抗議事件處理與案例分析 吳鵬傑 2 

第二天 

5 月 20 日 

(星期六) 

09:00-10:00 裁判職責及素養 郭廷祥 1 

10:00-11:00 競賽組織規劃與架構 郭廷祥 1 

11:00-12:00 各式表單及成績紀錄方法 郭廷祥 1 

午餐 

13:00-14:00 帆船運動專項英文* 郭廷祥 1 

14:00-16:00 競賽旗號的認識 郭廷祥 2 

16:00-18:00 競賽組織管理與競賽器材配置 郭廷祥 2 

第三天 

5 月 21 日 

(星期日) 

08:00-10:00 運動傷害防護 林書丞 2 

10:00-11:00 裁判心理學 林書丞 1 

11:00-12:00 國家體育政策-奧會模式 待訂 1 

13:00-17:00 

賽事綜合演練 

無線電通訊與競賽安全 

(競賽實作) 

待訂 4 

17:00-18:00 綜合測驗與討論 協會 - 

總  計 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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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

112 年 C 級裁判講習會報名表 

姓    名  性    別 □男    □女 

身分證字號  生日(西元)     年   月   日 

專長船型  經    歷            年 

動力小艇駕照 □有      □無 飲食習慣 □葷食   □素食   

通訊地址  

聯絡電話             (手機) 最高學歷  

服務單位 

現任職務 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職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E-Mail  

上一級別/ 

增能 

原證照雙面影本 

 

C 級新訓者免付 

----------浮--貼---------- 

 

審查資格 
（由主辦單填寫） 

□報名表  □大頭照電子檔  □良民證  

□報名費用 3,000 元  □增能報名費用 500 元 

 

活動切結書 

本人自願報名中華民國 112 年 05 月 19 日至 21 日 112 年度 C 級裁判講習會活動，茲切結同意下

列事項： 

1.本人在講習會活動期間，將確實遵守相關規範，並聽從培訓人員之相關安全指示，否則一切後

果自行負責。 

2.本人於參加講習活動前，確已申請辦理保險。 

3.本人於參加實作演練時絕對遵守穿著救生衣及必要安全配備之規定。 

4.本人自認身體健康狀況良好，無高血壓、心血管疾病等高風險病症，適合從事任何開放水域活

動，如有隱瞞而發生意外，由本人自負一切後果。 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欄） 
 

※緊急聯絡人/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欄） 

簽  署  日  期：  112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
